
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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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國際學術與文化之交流，並協助在校學生（研

究所學生除外）至國外增廣見聞，特訂定「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各院系所因教學需要，須將課程全程或部分移往境外地區之講授、教學活

動與參訪者，悉依本辦法辦理。所開設課程之授課時數與學分數須符合本校之規

定。補助團數由當年度預算而訂。 

第三條「海外移地(境外)教學與課程實施計畫書」，執行單位應審慎評估計畫之需求性及

經費執行等，並依計畫格式擬訂之，內容包含課程教學計畫、辦理現況、實施方法

、經費額度及效益評估；實施方法應列出執行時間、地點、參加人數及相關行政

配套等。 

第四條 境外移地教學課程應於前一學期由各系提出書面「海外移地(境外)教學與課程實施

計畫書」申請，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並於成行前2個月，由教師提出最終

版本之「海外移地(境外)教學與課程實施計畫書」，含修課學生名單、成行確定時

間，電子簽文經由系、院主管簽核後，會簽教務處(審核課程)、國際學院(審核經費

補助)事宜後執行，所需之學分由各院系或通識中心所分配之學分中勻支，境外移

地教學以在暑假或寒假辦理為原則，暑假所開課程應納入秋季計算，寒假所開課

程應納入春季計算。 

第五條 經費編列相關規定： 

一、境外移地教學每團參加學生人數以不低於教務處規定最低開課人數，至多

不超過四十人為原則，由任課教師一名領隊，超過30人時，得增加教職員

一名協助之。 

二、為鼓勵教師及學生參與境外地區移地教學，得由教育部相關計畫 款或由本

校移地學習獎勵金預算中核發教職員及學生獎勵金。每位學生經申請核准

，實際參與並撰寫心得報告後可領取獎勵金5千元，申請以一次為限；而每

位領隊教師及隨團協助之教職員經審核其必要性通過，並實際參與協助工

作後補助經濟艙來回一次機票費用。獎勵金之申請及核發由國際及兩岸學

院負責。 

三、學生參加海外移地學習，若選擇申請上項移地教學獎勵金，即不得請領海



外學習獎勵金，若決定選擇請領海外學習獎勵金時，必須檢附語言檢定合

格證明。 

四、境外移地教學課程之各項支出，除由上述獎勵金支應之外，應以學生繳交

團費及募款等經費支應。 

五、為鼓勵教職員配合推動教育部海外學習(含實習)計畫，或校務及學術相關

之交流活動，凡帶領10名以上學生，參與計畫或活動，並負責規劃協調、

督導訪視、及學員考評之教職員，經事前審核簽准得申請補助1名該次經濟

艙來回機票及日支費，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5萬元。但有外部計畫之專款

及配合款，應優先使用。若核定學生未達10名，得專案簽請，經校長核定

後予以補助。 

第六條 計畫執行成效： 

一、執行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檢據核銷及繳交執行成效報告，若

遇學年度末則以學校會計年度為作業期限，逾期未繳交上述資料，則不予

補助。 

二、執行成效報告應公佈於該單位之網頁，以分享教學執行成果。 

第七條 其他應行注意事項：當學年度計畫異動時，應簽准變更後執行；若因故無法執行時

，原編列之預算不予保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華大學海外移地(境外)教學與課程實施申請須知 

教務處108.4.1公告 

一、海外移地教學期間學生學習時間，仍應符合1學分18小時之規範，2學分之課程學習時

數應滿足36小時，3學分之課程學習時數應滿足54小時之規範。 

二、若海外學習時數不足，則仍應於移地教學時間前後補足時數。 

三、計畫書格式如附件，海外移地教學計劃書之課程規畫請務必附上課程大綱，課程大綱內

之「行程與課程進度表（授課主題）」及「行程日期與海外移地教學內容說明」需能對

應，並充分說明課程整體規劃。 

四、計劃書需檢附與海外教學地點或交流大學聯絡之證明文件。 



海外移地(境外)教學與課程實施計畫書格式 

一、開課單位/課程名稱： 

二、課程教師： 

三、課程修業別/必選修別/學分數： 

*四、開課對象/年級/人數： 

五、課程開設學年度/學期：學年度第學期。 

*六、海外移地教學時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七、海外移地教學機構或交流大學： 

八、課程規劃(範例)： 

(一)海外移地教學課程理由與目的： 

本課程採取海外移地教學模式，利用暑期密集授課，搭配本校與在地之策略聯盟合作學

校與合作機構及當地風情人文，進行教學與參訪活動。海外移地教學進行中，同時進行設計

創作及線上發表，待回臺後再舉辦海外移地教學之成果發表。 

(二)海外移地教學課程重點說明(參考範例)： 

1.設計訓練：每位學生都需要完成一特定的環境設計實作，包括設計過程的各個階段，

二所學校分別有教師來負責這個課程，包括提供課程說明、設計指導等，形成一個交叉學習

機會和共同學習的氛圍，最後將由兩所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進行評圖。 

2.建築之旅：在海外移地教學期間規劃有三次的建築之旅，將參觀建築作品，實地考察

提供給學生第一手經驗，以獲得對有機建築的欣賞和理解，學生可學習分析結構，材料，空

間比例和發展觀察技能。 

(三)海外移地教學行程表(參考範例)： 

 7/10日 

(二) 

7/11日 

(三) 

7/12日 

(四) 

7/13日 

(五) 

7/14日 

(六) 

7/15日 

(日) 

7/16日 

(一) 

07:00 

~ 

08:00 

早餐 

08:00 

~ 

12:00 

台北飛往哈爾

濱 

俄羅斯教堂

建築裝飾風

格賞析及設

計創作 

移地教學設

計理論軟體

運用 

觀丹頂鶴設

計素描標誌

設計 

火山地形天

然素材採集 

天然石趣數

位採集 

哈爾濱飛往

台北 

12:00 

~ 
午餐休息 

【附件】 



 7/10日 

(二) 

7/11日 

(三) 

7/12日 

(四) 

7/13日 

(五) 

7/14日 

(六) 

7/15日 

(日) 

7/16日 

(一) 

13:00 

13:00 

~ 

17:00 

巴洛克、拜佔

庭式裝飾風格

賞析及記錄 

俄羅文化採

集創作 

移地教學設

計理論軟體

運用 

觀丹頂鶴設

計素描標誌

設計 

火山地形天

然素材創作 

天然石趣數

位造形創作 

搭車返回南

華 

17:00 

~ 

20:00 

晚餐休息 

19:30 

~ 

21:30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作業檢討 

作業說明 
 

(四)本課程規劃為選修 3 學分，海外移地教學時間應共計為 54 小時。 

授課時數如下： 

1.行前說明3小時(至少) 

2.海外移地教學時間__小時 

3.成果報告__小時 

4.回國後補足授課時數__小時 

(五)本課程除海外移地教學外，並於學期中正常授課之時間，如下： 

(若無者，亦請註明) 

授課次數 日期 授課地點 授課時間 授課內容 

1 107年9月19日(二) C320 8：00~11：00 期末成果評論與檢討 

 

九、課程大綱：  

授課次數 課程進度(授課主題) 行程日期 
移地教學計畫與課程大綱

對應說明 

1 課程介紹與課程規範要求說明   

2 視覺藝術與設計概論   

3 巴洛克、拜佔庭式裝飾風格賞析及記錄   

4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5 俄羅斯教堂建築裝飾風格賞析及設計創作   

6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7 俄羅文化採集創作   

8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9 觀丹頂鶴設計素描標誌設計   

10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11 觀丹頂鶴設計素描標誌設計   



授課次數 課程進度(授課主題) 行程日期 
移地教學計畫與課程大綱

對應說明 

12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13 火山地形天然素材採集   

14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15 天然石趣數位造形創作   

16 作業檢討及下堂作業說明   

17 期末成果報告一   

18 期末成果報告二   

十、課程書單與指定閱讀： 

十一、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十二、學習成果如何呈現： 

十三、成績評量方式： 

十四、海外移地教學經費如何籌措(請簡述)： 

*十五、班級有無未參加海外移地教學之學生(處理方式)： 

整班學生皆參加海外移地教學 

有未參加海外移地教學之學生，請說明如何處理： 

 

*十六、海外移地教學期間是否為學期中，有無其他課程(處理方式)： 

海外移地教學期間非學期中 

海外移地教學期間為學期中，但教師無其他課程 

海外移地教學期間為學期中，且教師有其他課程，請說明如何處理： 

*十七、已辦理學生保險相關事宜。 

十八、為符合校務資料庫填報之需求，請提供學術單位合作契約書、合作意向約定書、

同意書或備忘錄等資料。 

檢附，文件名稱：                            無法檢附，請述明理由：                              。 

十九、通過會議： 



已通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已通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已通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已通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國際及兩岸學院審查會議。 

 

授課教師 

簽章 

開課單位助理 

簽章 

開課單位主管 

簽章 

開課單位院長 

簽章 

 

 

 

   

 

國際學院 

承辦人簽章 

國際學院 

組長簽章 

國際學院 

院長簽章 

教務處承辦

人簽章 

教務處組長 

簽章 

教務長 

簽章 

    

 

 

  

 

註：標示”*  ”項目須於成行前2個月補填寫，以電子簽文經由系、院主管簽核，並會

簽教務處(審核課程)、國際學院(審核經費補助)。 

 

 


